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威海市商务局

威海市市场监管局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碳足迹试点的通知》

的通知
威环发〔2025〕1 号

各区市生态环境、发展改革、工信、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

现将《关于开展碳足迹试点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

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关于开展碳足迹试点的通知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威海市商务局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1 月 3 日



附件：

关于开展碳足迹试点的通知
鲁环发〔2024〕11 号

各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市场

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

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和生态环境部等 15 部委《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

方案》，现开展碳足迹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思路

立足山东实际，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按照“统筹

谋划、急用先行”原则，紧密结合我省产业特色、地区优势，选

择工作基础好、产业集中度高、产品优势明显、降碳潜力大的城

市、行业、企业开展碳足迹核算，推进省级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和

碳足迹标识体系建设，通过碳足迹数据分析，找准产品生产高碳

排放环节，为企业降碳提供支撑，探索碳足迹应用场景，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带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二、试点内容

开展碳足迹核算试点，建设省级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开展产

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和数据质量计量支撑试点，探索开展碳足迹场



景应用、分级管理、信息披露和贸易绿色化水平统计监测等工作。

（一）城市碳足迹试点。青岛、烟台、聊城市根据产业结构

特点和自身发展情况，开展碳足迹管理体系试点建设。青岛市依

托气候投融资试点，从绿色金融、标识认证、分级管理等方面开

展探索。烟台市依托重点出口企业，开展行业、企业碳足迹核算、

分析及应用。聊城市聚焦优势产业，结合国家碳计量中心（山东），

加快碳足迹计量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市自行开展试点探索。

（二）产品碳足迹试点。结合我省重点出口行业和优势产业，

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有条件的市可根据自身实际，选取具有代

表性企业，开展优势产品碳足迹核算。鼓励企业探索开展特色产

品碳足迹核算试点。

（三）行业碳足迹试点。选取钢铁、轮胎、纺织行业，依托

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开展碳足迹数据研究，编制碳足迹核算报告，

形成我省重点行业碳足迹因子。

（四）建设省级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省级碳足迹因子数

据库，指导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企业报送产品碳足迹因子，与

国家数据库形成衔接和补充。鼓励各类主体应用山东省产品碳足

迹公共服务平台，自愿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

（五）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结合我省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

展和外贸出口需求，推进碳足迹标识认证体系建设，推动有关认

证机构和行业组织分行业制定认证实施规则，引导产业链头部企

业开展认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加强碳足迹管理。



（六）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计量支撑保障体系试点。开展关

键碳排放监测数据质量提升、计量测试和评价技术研究；加快碳

排放量直测等关键计量技术研究与应用；编制重点行业碳排放计

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检定和校准等技术规范；提升碳计量服务能

力和水平。

（七）应用场景试点探索。探索产品碳足迹相关要求纳入政

府采购需求标准，鼓励公共采购、公众消费、绿色出行和碳普惠

场景中优先采购和使用碳足迹较低产品，有序推进产品碳标识在

消费品领域的推广应用，引导商场和电商平台等企业主动展示产

品碳标识，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碳产品。

（八）探索开展贸易绿色化水平统计监测。结合区域内重点

出口行业及企业碳足迹核算体系建设情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转型进出口货物目录下贸易额等数据，探索建立相关指标体

系，开展区域贸易绿色化水平统计监测及评价，提升企业绿色贸

易能力。

三、工作要求

（一）时间要求。试点工作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市试

点开展情况通过省双碳智慧服务平台（账号密码另行通知）报省

生态环境厅。2025 年起每季度第一个月 10 日前报告工作进展，

2025 年 12 月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每年底总结年度工作。

（二）组织落实。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试点工作统筹协



调。各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为市级试点工作的牵头部门，有序推动各项工作，加

强与其它试点工作的结合。充分发挥碳普惠专家委员会、各类机

构、联盟的作用，共同扎实推动碳足迹试点工作。

（三）政策激励。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激励作用，支持各市将

碳足迹评价工作纳入鼓励性政策，统筹各级资金给予适当支持。

（四）数据与安全。各级有关部门和各试点单位加强数据质

量管理，强化碳足迹数据安全，对存在泄露有关单位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进行处理。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12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